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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6号院2号楼A座一层报告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8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863,307,45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5.193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公司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董事张海龙

先生作为本次股东会主持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列席4人，董事长周鸿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列席；

2、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张海龙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57,526,492 99.8503 5,554,262 0.1437 226,700 0.0060

2、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56,198,676 99.8159 6,044,862 0.1564 1,063,916 0.0277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80,656,951 99.7719 7,160,604 0.2052 793,516 0.0229

4、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83,549,531 97.9355 79,234,623 2.0509 523,300 0.0136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55,848,546 99.8069 7,002,308 0.1812 456,600 0.0119

6、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80,948,367 99.7803 7,144,104 0.2047 518,600 0.0150

7、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赵远峰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52,334,082 99.7159 10,000,656 0.2588 972,716 0.025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8.01

关于选举赵君先生为第七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841,923,734 99.4464 是

8.02

关于选举黄剑先生为第七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840,350,149 99.4057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86,085,946 96.9869 5,554,262 2.8948 226,700 0.1183

3

关于2025年度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183,912,788 95.8543 7,160,604 3.7320 793,516 0.4137

4

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

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

112,108,985 58.4305 79,234,623 41.2966 523,300 0.2729

6

关于2026年度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

议案

184,204,204 96.0062 7,144,104 3.7234 518,600 0.2704

7

关于选举赵远峰先生为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180,893,536 94.2807 10,000,656 5.2122 972,716 0.5071

2、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8.01

关于选举赵君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170,483,188 88.8549 是

8.02

关于选举黄剑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168,909,603 88.0347 是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1至议案7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过半数通过。 议

案8采取累积投票制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过半数通过。

2、公司关联股东周鸿祎先生对议案3及议案6回避表决。

3、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登载的《关于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及2026年5月15日公告的股东会会议资料。

4、本次会议听取了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崔康康、郑阳儿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和《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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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公牛集团 公告编号：

2026-023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盈港东路3888号A7号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0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68,874,69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6.778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兼总裁阮立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6,294,461 99.8355 264,924 0.0168 2,315,313 0.1477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6年中期现金分红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8,722,325 99.9902 87,491 0.0055 64,882 0.0043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51,332,756 98.8818 3,591,914 0.2289 13,950,028 0.889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4,294,362 99.7080 4,481,654 0.2856 98,682 0.0064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4,293,062 99.7079 4,477,154 0.2853 104,482 0.0068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特别人才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为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具体授权内容如下：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范围内全权办理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

划的相关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1）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的设立、变更和终止；

（2）授权董事会对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延长和提前终止作出决定；

（3）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所涉及标的股票的过户、锁定和解锁、回购或出售以及2026年员工持股

计划权益分配的全部事宜；

（4）授权董事会决策预留份额的分配、解锁方案及未解锁份额的处理等事项；

（5）授权董事会对《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作出解释；

（6）若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发生调整，授权董事会根据调整情况对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进行相应修改和完善；

（7） 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 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会行使的权利除

外。

（8）同意董事会在其权限范围内授权其他相关机构/部门/人员办理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具体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会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完毕之日内有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4,262,854 99.7060 4,510,302 0.2874 101,542 0.0066

7、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25,532,581 97.2373 43,245,955 2.7564 96,162 0.0063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8,501,263 99.9761 247,032 0.0157 126,403 0.0082

9、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8,024,030 99.9457 711,205 0.0453 139,463 0.009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及2026年中期现金

分红授权的议案

71,952,

103

99.7886 87,491 0.1213 64,882 0.0901

3

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54,562,

534

75.6714

3,591,

914

4.9815

13,950,

028

19.3471

4

关于公司2026年员工持

股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

67,524,

140

93.6476

4,481,

654

6.2155 98,682 0.1369

5

关于公司2026年员工持

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67,522,

840

93.6458

4,477,

154

6.2092 104,482 0.1450

6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2026年特别人

才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

67,492,

632

93.6039

4,510,

302

6.2552 101,542 0.1409

7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委托

理财的议案

28,762,

359

39.8898

43,245,

955

59.9767 96,162 0.1335

8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的议案

71,731,

041

99.4820 247,032 0.3426 126,403 0.1754

9

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71,253,

808

98.8202 711,205 0.9863 139,463 0.193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2、4-6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同意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

数同意通过。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晏维、郑茜元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

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688184

证券简称：

ST

帕瓦 公告编号：

2026-029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诸暨市陶朱街道友谊北路57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8

普通股股东人数 7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5,651,70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5,651,70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6.007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6.0071

注： 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的总股本为159,047,514股； 其中，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共计4,490,

171股，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

事会召集，董事长王振宇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因工作原因独立董事陈祥强通讯出席；

2、董事会秘书濮卫锋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和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7,078,424 84.5947 430,468 0.7735 8,142,815 14.6318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5,206,639 99.2002 430,368 0.7733 14,700 0.0265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7,077,824 84.5936 431,068 0.7745 8,142,815 14.6319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7,077,024 84.5922 433,568 0.7790 8,141,115 14.6288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075,224 72.9035 434,468 1.3726 8,142,015 25.7239

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5,200,439 99.1891 431,968 0.7761 19,300 0.0348

7、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7,066,684 84.5736 430,868 0.7742 8,154,155 14.6522

8、议案名称：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及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5,204,839 99.1970 429,168 0.7711 17,700 0.0319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7,073,224 84.5854 432,668 0.7774 8,145,815 14.6372

10、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5,198,099 99.1849 429,768 0.7722 23,840 0.042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3,820,

599

89.5368 433,568 10.1607 12,900 0.3025

5

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3,818,

799

89.4947 434,468 10.1818 13,800 0.3235

7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

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

案

3,810,

259

89.2945 430,868 10.0975 25,940 0.608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8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

审议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4、议案5、议案7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为议案5。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苏致富、沈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301103

证券简称：何氏眼科 公告编号：

2026-029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2,722,719股不参与本次

权益分派。 本次分红派息将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58,026,471股剔除已回购股份2,722,719股后的155,303,752股为基

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 （含税）， 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155,303,752股×1.5元/10股=23,295,

562.80元（含税），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和送红股。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含税）=现金

分红总额÷总股本（含回购股份）×10股=23,295,562.80元÷158,026,471股×10股=1.474155元/股（保留六位小数，

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分红=除权

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0.1474155元/股。

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5月18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

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相关情况

（一）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股份回购专户中股份数量后的股份总数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5元（含税）。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58,026,471股，扣减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2,722,719股，即155,303,752股为基数，以此计算预计派发现金总额为人民币23,295,562.80元

（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下一年度。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也不送红股。 分配预案公告后至实施前，

如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公司将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现金分红总额相应进行调整。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一致。

（三）本次权益分派的实施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2,722,719股后的155,303,752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35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

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

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

0.3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5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一）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二）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对应的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9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

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调整相关参数

1、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

现金分红以及据此计算的除权除息参考价如下：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含税）=现金分

红总额÷总股本（含回购股份）×10股=23,295,562.80元÷158,026,471股×10股=1.474155元/股（保留六位小数，最

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分红=除权

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0.1474155元/股。

2、公司部分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承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持有的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

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根据

上述承诺，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将对上述最低减持价格限制作相应的调整。

3、根据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若在本激励计划公告日至激励对象获授的第二类限

制性股票完成归属登记前，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第二类限制性

股票的授予/归属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根据前述规定，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

格将进行相应调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实施调整程序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南大街118号甲泰和国际大厦15楼

咨询联系人：孙琦

咨询电话：024-23882921

传真：024-23882921

八、备查文件

1、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845

证券简称：同兴达 公告编号：

2026-031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5月2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为保证董事会工作的连续性，会议通知于2025年度股东会结束后以口头方式发出，全体董事一致

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通知时限要求。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万锋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形成如下

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万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赞成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钟小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赞成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下设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战略与ESG发展委员会，经审议，同意选举第五届董

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序号 专门委员会名称 主任委员（召集人） 成员

1 提名委员会 王洪萍 隆晓燕 魏安胜

2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魏安胜 李玉元 王洪萍

3 审计委员会 黄敬昌 魏安胜 赖冬青

4 战略与ESG发展委员会 万锋 黄敬昌 王洪萍

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期间如有委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将自动失去专门委员会

委员的资格

表决结果：赞成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并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事项：

4.01、聘任万锋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4.02、聘任李玉元女士、隆晓燕女士、李岑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4.03、聘任李玉元女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4.04、聘任李岑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万锋先生、钟小平先生、隆晓燕女士、李玉元女士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等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披露的《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2026-011）

李岑女士的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李岑女士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联系方式参见

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完成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2）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聘任宫兰芳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赞成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内部审计工作需要，董事会继续聘任殷冬生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负责公司内部审计

工作，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附件：

一、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简历

李岑：女，198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 2014年起任职于同兴达有限，现任同兴

达公司董事会秘书。

李岑女士已获得深圳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无关联关系；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所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宫兰芳：女，199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2017年起任职于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同

兴达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止目前，宫兰芳女士已获得深圳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

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三、审计负责人简历

殷冬生：男，198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11-2014年任广东都市丽人实业有限公司全盘

会计，2014-2015年任深圳市中青宝互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主办会计，2015-2017年任深圳市中科为上市顾问有限公司

财税部经理，2017年至今任职于同兴达公司审计主管。

截止至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殷冬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

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同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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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变更、取消、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没有出现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总经理万锋先生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下午15:30。

网络投票日期、时间：2026年5月2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

21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9:15－15:00任意时间。

5、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表决：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方式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

者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鹭湖社区澜清一路3号荣超新时代广场B座18楼贵宾会议室。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0人，代表股份129,520,4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542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03,915,7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25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6人，代表股份25,604,6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17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6人，代表股份3,570,2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0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432,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7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5人，代表股份2,138,1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28%。

3、公司部分董事、高管和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同时见证律师对本次会

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三、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提案1.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337,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86%；反对172,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8%；弃权1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87,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710%；反对172,02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81%；弃权1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09%。

提案2.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337,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85%；反对172,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8%；弃权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87,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682%；反对172,02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81%；弃权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7%。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3.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337,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85%；反对172,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8%；弃权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87,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682%；反对172,02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81%；弃权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7%。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4.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336,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78%；反对172,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8%；弃权1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86,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402%；反对172,02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81%；弃权1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17%。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5.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339,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04%；反对169,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0%；弃权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89,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354%；反对169,62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509%；弃权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7%。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6.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6.01.候选人：提名万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105,433,616股。

6.02.候选人：提名钟小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105,434,904股。

6.03.候选人：提名隆晓燕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222,764,806股。

6.04.候选人：提名李玉元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105,432,410股。

6.05.候选人：提名赖冬青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105,432,706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6.01.候选人：提名万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2,949,944股。

6.02.候选人：提名钟小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2,951,232股。

6.03.候选人：提名隆晓燕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2,948,734股。

6.04.候选人：提名李玉元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2,948,738股。

6.05.候选人：提名赖冬青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2,949,034股。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7.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7.01.候选人：提名魏安胜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105,490,203股。

7.02.候选人：提名王洪萍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105,482,721股。

7.03.候选人：提名黄敬昌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175,889,843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7.01.候选人：提名魏安胜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3,006,531股。

7.02.候选人：提名王洪萍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2,999,049股。

7.03.候选人：提名黄敬昌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3,006,731股。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8.01�审议通过了《在公司担任管理职务者的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47,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994%；反对172,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62%；弃权1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6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80,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945%；反对172,02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81%；弃权1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74%。

表决结果：通过。 此议案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联股东万锋、钟小平、隆晓燕、李玉元已回避表决。

提案8.02�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330,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37%；反对172,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8%；弃权1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1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80,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917%；反对172,02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81%；弃权1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02%。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9.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2026年度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336,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78%；反对172,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8%；弃权1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86,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402%；反对172,02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81%；弃权1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17%。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0.00�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8,843,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76%；反对664,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30%；弃权1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3,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0485%；反对664,42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097%；弃权1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17%。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1.00�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330,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31%；反对172,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8%；弃权1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80,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721%；反对172,02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81%；弃权1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98%。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

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845

证券简称：同兴达 公告编号：

2026-032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完成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21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五届

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公司于2026年5月21日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等相关议案，

选举产生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5名及独立董事3名，与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同日，公司召

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等相关议案。 公司董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已完成，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五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职工董事1名），独立董事3名。 成员如下：

1、非独立董事：万锋（董事长）、钟小平（副董事长）、隆晓燕、李玉元、姜勇（职工代表董事）、赖冬青。

2、独立董事：黄敬昌、魏安胜、王洪萍。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能够胜任所担任岗位职责的要求。 独立董事均已取

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上述三位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在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召开前已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不少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序号 专门委员会名称 主任委员（召集人） 成员

1 提名委员会 王洪萍 隆晓燕 魏安胜

2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魏安胜 李玉元 王洪萍

3 审计委员会 黄敬昌 魏安胜 赖冬青

4 战略与ESG发展委员会 万锋 黄敬昌 王洪萍

上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战略与ESG发展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过半数，除战略与ESG发展委员会以外其他均

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且审计委员会召集人黄敬昌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

理人员的董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1、总经理：万锋

2、副总经理：隆晓燕、李玉元、李岑

3、董事会秘书：李岑

4、财务总监：李玉元

5、证券事务代表：宫兰芳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万锋先生将同时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万锋先生作为公司创始人，自2017年公司上市起

即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在此期间，均严格遵循公司治理规范，清晰界定并履行自身职责，未发生职责交叉、权责边

界模糊的情形，始终秉持勤勉尽责、诚信履职的原则，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及《公司章程》开展经营管理工作。

本次续聘既保持了公司战略的连续性与管理层的稳定，又能发挥万锋先生深厚行业积淀的优势，促进公司战略目标的

贯彻实施，保障经营决策高效落地，推动公司持续发展，具有合理性。

为规范公司治理，明确决策与执行边界，公司已在《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细则》中，合理划

分董事会与总经理的职权，重大事项均经董事会集体决策。 在独立性保障方面，公司已构建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

的全方位独立体系，并借助专门委员会、独立董事等监督制衡机制，有效防范内控风险，确保在现行治理框架下规范运

作。

四、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55-33687792

联系邮箱：zqswdb@txdkj.com

通讯地址：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鹭湖社区澜清一路3号荣超新时代广场B座18楼。

五、部分董事离任情况

本次换届后，公司原独立董事卢绍锋先生、向锐先生及任达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三人未持有公

司股份，也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对上述因换届离任的董事在职期间的勤勉尽责以及为公司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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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深圳同兴达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21日在公司召开了2026年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经表决，选举姜勇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见附件），任期期限自本次职工代表选举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职工董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有关董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本次选举不会导致公司董事

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附件：

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姜勇：男，198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13-2017年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质量技师，2018年

任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品质中心企划工程师，2019-2023年任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2023-至今任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2019-至今任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姜勇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股

份5%以上的股东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中不得担任公

司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证券代码：

002724

证券简称：海洋王 公告编号：

2026-021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未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2、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

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东周社区聚丰路1601号海洋王科技楼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彩芬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77人， 代表股份550,830,50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3975%。 其中：

1、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6人， 代表股份538,682,84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8230%；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1人，代表股份12,147,6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46%；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66人，代表股份14,877,1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9284%。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50,321,72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76%；反对475,8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864%；弃权32,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4,368,412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6.5801%；反对475,880

股， 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987%； 弃权32,900股， 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11%。

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50,312,52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60%；反对485,0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881%；弃权32,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4,359,212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183%；反对485,080

股， 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06%； 弃权32,900股， 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11%。

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50,282,12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04%；反对521,8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947%；弃权26,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4,328,812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140%；反对521,880

股， 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079%； 弃权26,500股， 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81%。

本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2026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50,183,72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26%；反对623,7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132%；弃权23,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4,230,412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525%；反对623,780

股， 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929%； 弃权23,000股， 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46%。

本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14,148,21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000%；反对645,1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3367%；弃权83,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3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4,148,212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000%；反对645,180

股， 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367%； 弃权83,800股， 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33%。

本议案涉及关联事项，关联股东徐素、周实、李彩芬、杨志杰、陈艳、邱良杰、李文兵、王春、林红宇、成林、朱立裕回避

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张鑫、贺晴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审议议案及其表决程序等事

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